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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 
第一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時間：民國 102年 1月 13日(星期日)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教師研習中心 206室 (基隆市暖暖街 350號) 

出席人員：86人(親自出席 65人，委託出席 21人) 

應到人數：141人 

實到人數：65人 

委託出席人數：21人 

請假人數：14人 

列席人員：12人 

 

親自出席 65人： 

仁愛國小：洪福仁、楊金芳、胡蕙文，信義國小：游志銘、李雅玲，成功國小：朱源清， 

南榮國小：林宜穎、劉秀蓮，月眉國小：周玉婷，深澳國小：黃冠銘，中興國小：袁士雲， 

深美國小：顧翠琴、董蕙萍、鄭潓妏，中正國小：林麗卿，和平國小：陳玉梅、呂婷禹， 

八斗國小：林育任、張安琪，太平國小：尹誠，中和國小：吳欣慈，武崙國小：黃俊儒， 

建德國小：陳菁菁、陳昇暉，暖暖國小：李惠珍，八堵國小：黃佳玉，暖江國小：蔡顏鴻， 

碇內國小：張宗秀、楊雅媛、許芝雙，長興國小：王玉程，華興國小：何靖瑤， 

五堵國小：陳雪枝、施淑珍、黃健銘，八斗高中：李正皓，中正國中：陳俊明， 

正濱國中：陳建江，王妙鐶，成功國中：盧中偉，詹佩芬，百福國中：曾松嵐， 

明德國中：陳柏君，武崙國中：連信彰，信義國中：周育雯、孫淑勤，銘傳國中：韓卓君 

建德國中：林璀瑤、朱家德，碇內國中：施志光、周家榆，暖暖高中：徐明得、黃桂芳， 

中山高中：戴世麒，安樂高中：李啟嘉，基隆女中：鄧欣怡、蔡惠真、蔡進裕， 

基隆特教：劉玟伶，經國學院：洪葦倉、施貝淳、謝正英，崇右學院：趙文、鄭兆茹、徐芃。 

委託出席 21 人：（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

一，故得受理委託人數 21 位；未能委託以*號註記） 

湯富勝（委託李雅玲）畢承瑜（委託袁士雲）陳釗文（委託胡蕙文）劉宜芳（委託陳玉梅） 

李佳俊（委託張安琪）禹金華（委託施志光）吳哲銘（委託游志銘）李建泓（委託吳欣慈） 

曾雄豪（委託王玉程）屠璦華（委託李正皓）游麗雪（委託黃俊儒）周慧芳（委託陳柏君） 

李瑋蓉（委託連信彰）郭真善（委託孫淑勤）王成隆（委託林璀瑤）李若維（委託戴世麒） 

閔柏盛（委託劉秀蓮）張維珊（委託張宗秀）陳誌民（委託鄧欣怡）賴連康（委託劉玟伶） 

胡淑慧（委託謝正英） 

*曾文宏（委託楊金芳）*唐群（委託朱源清）*陳昭蓉（委託黃冠銘）*丁文貞（委託蔡顏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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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美（委託盧中偉）*曾柏嵐（委託曾松嵐）*陳國華（委託韓卓君）*詹景棋（委託徐明得） 

請假 14人：王智立、華鵬瀛、鄭明昌、許文耀、藍玉鳳、林惠蘭、鄒佳紋、李惠君、 

鄭希文、連俊賢、董皖昱、方炳傑、王彬如、鍾志賢。 

列席人員：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勞工行政科科長楊明達，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劉欽旭， 

本會常務理事朱奕勳、理事黃致誠、理事陳鴻祥、秘書長張有恆， 

銘傳國中執行委員戚瑋君，成功國中支會長楊錦秀、執行委員蕭薇薇， 

和平國小執行委員劉慧華，基隆高中會員張如琦，暖暖國小會員李怡靜。 

 

會議主席：顧翠琴 

會議記錄：朱奕勳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佈開會：現在是9點15分，出席人數已過半，會議

正式開始。 

二、主席報告： 

三、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通過。 

（附件一：1010108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紀錄，頁4-7） 

（附件二：1010108第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執行情形，頁8） 

 

四、確認議程：無異議認可。 

五、工作報告：(附件三工作報告，頁9-16，附件四各支會會員代表及會員人

數統計表，頁17-18) 

六、監事會報告：監事會召集人陳俊明報告：各項會議均如期召開，工作執行

依照計畫，經費收支表冊查核均無誤，符合規定。 

 

七、討論提案 
 

編號1 

案由：請審查本會101年度收支餘絀表及資產負債表。 

說明：如附件五收支餘絀表、附件六資產負債表、附件七財產清冊及

基金清冊、附件八郵政劃撥和基隆二信帳戶結餘資料，頁19-22。 

決議：通過。(贊成：82票、反對：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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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 

案由：請審查本會102年度工作計畫。 

說明：如附件九，頁23。 

決議：通過。(贊成：80票、反對：0票) 

 

編號3 

案由：請審查本會102年度收支預算表。 

說明：如附件十收支預算表，頁24。附件十一各支會活動補助款，頁

25-26。附件十二學生急難救助基金辦法，頁27。附件十三訴訟基

金設置及管理要點，頁28。 

決議：通過。(贊成：82票，反對：0票) 

 
編號4 

案由：請討論本會103年至104年會費收取相關事宜案。 

說明：103年和104年擬減收本會經常會費，全年每人收新台幣1200元。  

決議：通過。(贊成：79票，反對：0票) 

 
編號5 

案由：請討論本會章程修改案。 

說明： 

一、本會自100年5月1日成立以來，會員人數從859增加到目前1838

人（102年1月4日），理監事人數需要調整以擴大參與，此次通

過章程第十八條關於選舉的條文於103年4月第二屆改選時適用。 

二、配合學校學年度起迄日期，擬將第二屆任期截止4月30日延長至

同年的7月31日，第三屆起都以8月1日為任期開始日期，如此調

整才可因應理事長當選人及會務幹部公假到會辦公能與學年度

相同，以維學生受教權益並配合學校教師職務分配之時程。 

三、另有幾項是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章程時遺漏同性質文字未

一起修訂的條文，此次再提出修訂。 

辦法：詳見附件十四章程修訂草案對照表，頁 29-30。如附件十五

1010108修定後章程，頁 31-37。 

決議：通過。(贊成：81票，反對：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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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 

案由：請討論團體協約授權案。 

說明： 

一、本會章程第二十九條……五、團體協約之同意權。……適用私

立學校（含幼稚園）或單一學校層級所屬會員之團體協約，其同

意權之行使不受前項之限制。 

二、理事會於 102年 1月 2日決議成立五人協商小組，由顧翠琴、

戴世麒、陳俊明、蔡進裕及陳鴻祥擔任協商小組成員。 
辦法：授權協商小組處理團體協約簽訂相關事宜，含決定協商代表、

協約內容、私立學校（含幼稚園）或單一學校層級所屬會員之

團體協約同意權等，處理情形定期於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提

出報告。 

決議：通過。(贊成：83票，反對：0票) 

 

編號7 

案由：請審議本會加入基隆市全民勞工總工會案。 

說明： 

一、本會加入基隆市級總工會對於連結外部力量，減少外部壓力，增

加外部支援是有成效的。 

二、目前基隆市有四個總工會，基隆市總工會及基隆市職業總工會都

是依據會員人數收費，本會已加入基隆市總工會。 

三、基隆市全民勞工總工會於101年1月19日成立，於101年10月3日來

函邀請本會加入，費用為入會費300元，經常會費繳納標準:依會員

工會所推派之代表人數徵收，每一代表徵收經常會費1000元，每一

會員工會至少應推派代表2人、最多不得超過5人。（附件十六全民

勞工總工會簡介，頁38-40。） 

辦法：於 102年 2月加入基隆市全民勞工總工會，並決議代表人數。 

決議：通過加入基隆市全民勞工總工會，推派2位代表，由本會理事長

與副理事長擔任。(贊成：79票，反對：0票)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上午 10點 53分。 


